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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法发„2021‟13 号 

 

本院各部门、人民法庭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我院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切实解决当事

人在立案环节遇到的问题，办实事、解难题，现将《济南市

钢城区人民法院立案指引》印发你们，望结合实际，抓好落

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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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，进

一步增强我院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切实解决当事人在立案

环节遇到的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及上级法院关于网上立案的

相关规定， 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立案应提供的材料清单 

（一）一审民事（行政）案件立案清单 

1．起诉状。 

2．身份证明（原告是自然人的，提供本人身份证；原

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提交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

证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法定代表人身

份证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的，应当

提供组织机构被注销的情况说明）。  

  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，要提供以下材料： 

  （1）委托律师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律师事务所函、

律师执业证； 

  （2）委托公司职工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职工身份证、

劳动合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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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3）委托近亲属的，提交授权委托书、近亲属关系证

明、近亲属的身份证； 

  （4）委托人为当事人所在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

体推荐的公民，提交社区、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介

绍信或者推荐信、受托人的身份证。 

3．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据材料。 

（二）申请执行案件立案清单 

1．执行申请书。 

2．身份证明。 

  3．可以提供生效裁判文书和执行线索。 

（三）申请财产保全材料清单 

1．保全申请书。 

2．申请人身份证明。 

3．担保财产。 

4. 尽量提供财产线索。 

 （四）民事（行政）案件申请再审立案清单 

1．民事（行政）再审申请书。 

  2．身份证明。 

  3．原审裁判文书。 

  4．与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明材料。 

 （五）刑事自诉案件立案清单 

1．刑事自诉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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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身份证明。 

  3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明材料。 

  （六）申请国家赔偿案件立案清单 

   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自赔案件立案清单 

1．申请书。 

2．原审裁判文书。 

3．身份证明。 

4．相关证据材料。 

行政赔偿案件立案清单 

1．行政赔偿起诉状。 

2．身份证明。 

3．相关证据材料。 

（七）申诉立案清单 

  1．申诉书。 

2．身份证明 。 

  3．裁判文书。 

  4．相关证据材料。 

二、立案途径 

 1．现场立案。 

2. 网上立案  

山东法院网上立案诉讼服务系统包括以下网上立案渠

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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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； 

（2）24 小时法院或自助立案服务设施； 

（3）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； 

（4）山东移动微法院； 

（5）律师服务平台； 

（6） 山东法院提供的其他网上立案诉讼服务渠道。 

网上立案流程： 

诉讼案件： 

微信小程序（山东移动微法院）→我要立案→申请立

案→民事一审→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→输入基本情况，实

名注册认证→返回首页，我要立案→申请立案→民事一审

（诉前调解选不同意）→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→民事案由

→原告，被告，诉讼请求，标的额，事实与理由（输入内容，

与诉状同,可简要概括）→诉状，身份证明文件，证据（拍

照上传,请完整规范清楚拍原件上传）→缴费退费银行（开

户行具体名称），卡号→提交（显示提交成功）。 

其他网上立案渠道请按照系统提示操作。 

执行案件：电脑端，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→当事

人注册（实名）→登录→执行立案申请→济南市钢城区人民

法院→输入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及案件基本情况（带*的必填 ）

→申请书、身份证（正反面）、判决书或调解书等拍照或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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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上传→提交（显示提交成功）。 

  3．跨域立案（诉讼服务中心帮助完成跨域立案）。 

三、 缴退费方式 

（一）缴费方式 

1．山东省财政厅确定的 35家非税代收银行各网点。 

2．网上立案的，登录“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”，

在要缴费的案件后面点击“网上支付”进行缴费。 

 3．通过“山东财政”公众号缴费 

在微信上搜索并关注“山东财政”公众号，点击左下方

“微服务”，选择“非税缴费”，点击“按身份信息”（身

份证或社会信用代码）查询，确认缴费。 

4．山东政务服务网，点击山东省非税收入统缴平台，

录入 20位缴款码进行缴费。 

5．诉讼服务中心 pos机缴费。 

6．爱山东 APP，地区选择山东省-省本级-非税缴费-录

入 20 位缴款码进行缴费。 

（二）退费应提交材料 

1.生效裁判文书。 

2.身份证明（当事人为自然人的，需提供当事人的身份

证复印件 1份;当事人为法人的，提供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身份证明书、身份证复印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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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收据（当事人为自然人的，当事人手写收据；当事人

为单位，需单位出具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收据）。 

  4.收款人开户银行账号(收款人必须与当事人的名称一

致)。 

5.如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退费事宜的，还需提交代理人身

份证复印件 1份，代为办理退费事宜的授权委托书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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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      2021年 6月 9日印发 


